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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银三角105国道以东“世茂泰禾·江南院子“项目局部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所属“世茂泰禾·江南院子“项目位于南昌县南部，北至翠林南路、东至320国道、西至105国道、南至茵梦湖南路，由南昌安晟置业有限公司、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该项目共涉及8宗地，分三个组团，即住宅组团（1宗地）、商业组团（4宗地）及文旅组团（3宗地），土地面积合计1055789.01平方米，总建筑规模约156万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其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次咨询时点2021年2月1日，该项目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局部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目局部已开工。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该项目规划条件详见下表。
（转下页）

	组团
	（分摊）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小计
	高层住宅
	别墅住宅
	商住别墅
	办公
	酒店
	底商
	公配
	

	住宅组团整体
	684893.01
	1183196
	718989.9
	221918.98
	469800
	0
	0
	0
	11749.91
	15521.01
	464205.7

	其中：
	已取得预售
	123137.55
	248959
	161279.96
	73562.81
	78976.91
	0
	0
	0
	4545.71
	4194.53
	87678.99

	
	其中：
	已售
	62611.66
	79381.01
	79381.01
	36273.55
	43107.46
	0
	0
	0
	0
	0
	0

	
	
	未售
	60525.89
	169577.94
	81898.95
	37289.26
	35869.45
	0
	0
	0
	4545.71
	4194.53
	87678.99

	
	未取得预售
	561755.46
	934236.7
	557709.94
	148356.17
	390823.1
	0
	0
	0
	7204.2
	11326.48
	376526.7

	
	其中：
	已开工
	/
	43907.24
	22626.99
	0
	19218.83
	0
	0
	0
	3408.16
	　
	21280.25

	
	
	未开工
	/
	890329.41
	535082.95
	148356.17
	371604.26
	0
	0
	0
	3796.04
	11326.48
	355246.46

	商业组团
	145557
	212803.6
	116298.73
	0
	0
	53731
	59344.76
	0
	572.24
	2650.73
	96504.89

	其中：
	已开工
	/
	49364.46
	27296
	0
	0
	24635.46
	0
	0
	572.24
	2088.3
	22068.46

	
	未开工
	/
	163439.16
	89002.73
	0
	0
	29095.54
	59344.76
	0
	　
	562.43
	74436.43

	文旅组团
	225339
	48456.21
	39148.35
	0
	0
	0
	0
	5606.05
	29806.18
	3736.12
	9307.86

	其中：
	已开工
	/
	10298.06
	10298.06
	0
	0
	0
	0
	2150.8
	6347.26
	1800
	0

	
	未开工
	/
	38158.15
	28850.29
	0
	0
	0
	0
	3455.25
	23458.92
	1936.12
	9307.86

	项目整体合计
	1055789
	1444455
	874436.98
	221918.98
	469800
	53731
	59344.76
	5606.05
	42128.33
	21907.86
	570018.5


单位：平方米

本次咨询对象为该项目局部，即：
（1）住宅组团-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未销售部分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住宅组团-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部分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住宅组团未开工部分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4）商业组团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5）文旅组团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2月1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本次咨询应委托人要求、依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并结合咨询目的对咨询对象进行如下设定：
	组团
	部位

	设定土地用途
	设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现状土地开发程度及工程进度
	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及工程进度
	设定规划建筑面积
	设定分摊土地面积

	住宅组团
	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未销售部分
	住宅、商业
	住宅61.2年，商业31.2年
	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建设
	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69577.94
	60525.89

	
	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部分
	住宅、商业
	住宅61.2年，商业31.2年
	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建设
	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3907.24
	561755.46

	
	未开工部分
	住宅、商业
	住宅61.2年，商业31.2年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开工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890329.41
	

	商业组团
	整体
	商业
	商业29.92年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开工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212803.62
	145557

	文旅组团
	整体
	文体娱乐、

风景名胜设施
	文体娱乐、风景名胜设施31.3年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开工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8456.21
	225339

	合计
	——
	——
	——
	——
	1365074.42
	993177.35


单位：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2月1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约为41.2亿元（币种：人民币），各部分详情见下表。
	组团
	部位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市场价值
	扣除土地增值税后的余值

	住宅组团
	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未销售部分
	169577.94
	60525.89
	39941
	9737
	49678
	49678

	
	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部分+未开工部分
	934236.65
	561755.46
	325987
	0
	325987
	208404

	商业组团
	——
	212803.62
	145557
	19940
	0
	19940
	19031

	文旅组团
	——
	48456.21
	225339
	16968
	0
	16968
	12256

	合计
	1365074.42
	993177.35
	402836
	9737
	412573
	289369


单位：平方米、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本次咨询未对咨询对象进行现场查勘实地查勘，测算过程中所采用的经济技术指标及咨询对象现状、工程进度等影响咨询结果的相关参数计取以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与实际状况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6.本次咨询测算过程中所采用的相关参数按项目整体考虑，地下成本按项目整体进行分摊，若各部分单独测算价值会有所变化，在此提请本《咨询意见函》使用者注意。
7.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地块批准的规划条件与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项目规划条件不一致，本次咨询对象规划条件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设定咨询对象可按照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项目规划条件进行开工建设，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对应面积表调整范围描述


�同前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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